
政策解读｜《太白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
规划（2020-2030年）》

2020 年 10 月 30 日，太白县人民政府印发了《太白县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0-2030 年）》的通知（以下简称《规

划》），现对《规划》予以解读。

一、《规划》背景

随着农村建设的不断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

污水排放量呈逐年增长趋势，污水成分日趋复杂，不能忽视农村

生活污水带来的新问题，未经处理的农村生活污水不仅是饮用水

水源地的潜在威胁，同时也是江河湖泊富营养化的重要原因。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

如期实现全面小康进行了全面部署，将补齐“三农”短板作为国

家战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扎实搞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

要内容之一，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路，为

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陕西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

《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2018-2020 年）行动方案》

依据生态环境部《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

（试行）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19]756 号）的要求编制县域



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

统一管理。注重与县域总体规划、乡镇总体规划、村庄规划、城

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相关规划相协调，合理布局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

二、基本原则

1.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充分调查村庄污水治理需求，结合

村庄生态环境敏感程度、受纳水体环境容量、自然禀赋、经济发

展、污水产生量等因素，合理确定设施处理工艺和规模及系统布

局。

2.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要抓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主要工

作，统筹考虑纳管处理、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三种方式。优先解

决乡镇政府所在地和中心村污水问题。着力推进饮用水源和水生

态环境保护及特色村落等为重点难点区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

3.近远结合、分期实施。充分考虑近期和远期结合，根据现

状，充分发挥现有污水处理设施作用。考虑远期规划的合理性，

着重研究近期实施的可行性，便于分期分步实施，使规划具有可

操作性。

4.完善机制、长效运行。坚持建设与运维并重，最大化发挥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功能，确保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与达标率

提升，使农村生态环境有明显改善。健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

运维组织架构及标准化运维管理体系，立足长远，保障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有人建设”、“有人管理”、“有人监督”。

5、经济实用，易于推广。充分调查村庄污水治理需求，评

估治理后的环境、经济和生态三方面效益，选择技术成熟、经济

实用、管理方便、运行稳定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手段和途径。

6、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应当以政

府部门为主导，采取政府补助、村集体负担、村民适当缴费或出

工出力等方式建立长效管护机制，鼓励多方参与，共同推进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

三、规划年限

规划年限与区域总体规划一致，为 2020 至 2030 年，其中近

期规划为 2020 年至 2024 年，远期为 2025 至 2030 年。

四、规划目标

（一）近期目标（2020-2025 年）：

1.近期优先治理中心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省控地表水考

核断面控制范围内的村庄，污水乱排乱放得到有效管控；

2.至2025年，太白县44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

人口覆盖收水率不低于80%；

3.现有村实现改厕覆盖率不低于80%，农村厕所粪污污染得

到有效控制；

4.基本建立农村污水管控长效运行机制。

（二）远期目标（2020-2030 年）：

1.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延伸至县域内有需要治理的村庄，水生



态环境明显改善。

2.至2030年，太白县44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

人口覆盖收水率不低于90%；

3.现有村实现改厕覆盖率不低于95%，农村厕所粪污污染得

到有效控制；

4.全面建立农村污水管控长效运行机制，农村人居环境得到

有效改善。


